办理结果分类：B
玉林市环境保护局

玉环答复〔2018〕5号

签发人：黄衍全

关于玉林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

第98号提案办理答复函

李家明委员：

你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南流江流域生态综合整治的建议》的提案（提案号：第98号）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南流江流域综合治理情况

    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及总书记视察广西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按照陈武主席到我市实地调研南流江的指示精神工作部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抓好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知耻后勇，直面问题，把南流江流域环境综合整治作为市委、市政府首要任务、头号工程，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坚持问题导向，以水质改善为最终目标，围绕畜禽养殖污染、生活污染、工业污染治理工作重点，举全市之力，全面推进南流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确保“一年初见成效，两年显著见效，三年大见成效”，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不误”。今年5月份起，南流江流域水质逐步好转，特别是7月份以来水质改善效果显著。今年1-9月份，南流江流域横塘断面水质均值改善为Ⅴ类，其中，9月水质为Ⅲ类，8月水质为Ⅳ类，主要超标因子总磷浓度值稳定下降，4月份为0.56mg/L，9月份为0.18mg/L，9月比4月下降68%。9月份,49个支流断面中27个断面水质为Ⅲ类及以上，9个断面水质为IV类，4个断面水质为Ⅴ类，9个断面水质为劣Ⅴ类,9月与4月相比，劣Ⅴ类水体断面减少了13个。
（一）强化整治力量，层层落实整改责任。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全市明确各级总河长232名，河流和水库河长3191名。建立覆盖市、县（市、区）、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河长体系，建立逐河巡查巡检制度，加强源头控制，实行水陆统筹、联防联控。今年6月，成立玉林市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指挥部，由市委书记、市长任指挥长，市委副书记和各分管副市长任副指挥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攻坚暨“回头看”反馈意见和交办案件玉林市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为契机，增强南流江污染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多措并举，稳步推进南流江流域环境综合整治。二是加大资金投入。成立流域防治资金领导小组，统筹抓好资金筹集、使用、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以及PPP投资建设模式，鼓励社会资金积极参与南流江流域环境综合整治。2018年，共计筹集12.7亿元财政资金投入南流江综合治理，其中债券7亿元，自治区支持资金2.2亿元，市财政1亿元，县本级财政2.5亿元，目前已撬动社会资金3.25亿元，计划进一步筹集社会资金2.9亿元。三是强化责任落实。6月11日，市委书记黄海昆主持召开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集体约谈会和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整改落实督办会，就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和生态环境部约谈问题整改工作约谈有关县（市、区）党委书记，进一步落实责任，完善工作机构，健全工作机制，优化工作流程，细化工作措施，一抓到底，确保交办案件全面彻底整改到位。
    （二）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结合，迅速推进各项污染治理。一是完成了南流江流域生猪养殖场（户）摸底调查，已对干流和23条重点支流划定了禁养区，全面实施禁养区养殖清拆。据统计，截至8月底，已清拆（含去功能化）猪场12982家，清拆面积达213.64万平方米，共清理生猪约56万头。开展养殖直排口截污,截至8月底，今年共截污约2.2万家，建截污池1.3万多个，截污养殖粪污69.2万立方米，综合利用21.9万立方米，完成生态化改造养殖场2259家。实施黑臭坑塘清理，清理养殖污染坑塘水体135处，清理49.9万立方米，清理河段长度1.23万米。二是开展生活污水设置建设和治理。不断完善镇级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南流江流域内47个镇级生活污水处理厂已建成并运行46个，1个在建（塘岸镇），预计年底前建成。其中，生态环境部约谈指出的13个未完成建设镇级污水处理厂，12个建成运行，剩余1个计划10月底完成。不断完善镇级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收集率，今年以来，博白县建成18.7公里，兴业县建设了11公里，福绵区通过对镇级污水处理厂进行扩网建设，完成了福绵镇污水处理厂周边村屯截污。不断提高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标准。玉林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已建成并投入运行，博白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扩能提标改造工程、兴业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正在加快建设中，有望年底建成并投入运行。不断加强城区生活直排口截污。玉林城区13个直排口已完成12个直排口截污并接入市污水处理厂，余下1个正在加快建设。抓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作，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今年在南流江流域内北流市、福绵区、兴业县设施10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目前已建成福绵区2个项目，其余8个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三是加快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截至8月底，南流江流域内7个自治区A类以上工业园区中4个已建成园区污水处理厂并安装了在线监控设施，分别是玉林市经济开发区、玉林（福绵）节能环保产业园、陆川县北部工业园、玉林市新材料生态产业园。3个在建工业园区中，中医药健康产业园污水处理设施已完成建设，准备试水运行；玉柴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正在安装设备；博白县工业集中区的城东产业园污水已接入县污水处理厂，旺茂产业园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基本完成，正实施铺设管网，有望10月底建成。四是控制生活、农业和工业磷排放。今年，我市印发实施《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控制生产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的通知》（玉政函〔2018〕62号），6月6日，市委书记黄海昆走进大型超市调研指导，倡导单位和个人使用无磷洗涤用品，以实际行动保护和改善水环境质量。建立控磷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工商、环保、农业、质监、食药等多部门联动，加强控磷宣传，依法全面开展流通领域控磷工作。在生活领域方面，检查商超、集贸市场等经营户1万余次，依法查处无照经营4起，洗涤用品质量抽检107个批次，不合格2个批次。在食品生产销售领域，检查餐饮服务单位955家，发放宣传资料1849份，播放宣传标语12条次，餐饮业主提供禁止使用含磷洗涤剂承诺书337份。在农业领域，检查农资生产经营企业、经营门店616个次，整顿市场76个次，办结案件14起，查获违规农资产品4792公斤。在工业领域，检查洗涤用品生产企业5家，抽取洗衣液样品3批次，抽取餐具洗涤剂样品1批次、合格1批次，3批次已送检。五是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提高环境监察监测水平加强环境监察执法。今年以来，以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及各项环保专项执法行动为抓手，严格执行新环保法，强化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全面加强环境监察执法。截至8月底，南流江流域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261件，处罚金额1195万元。其中，利用《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查处案件数55件，按日连续处罚1件，查封扣押29件，限产停产14件，移送拘留8件，涉嫌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关3件。加强环境质量监测。在南流江流域干流、支流设置53个监测断面，每月进行监测分析，全面掌握南流江水质状况，及时对水质变化进行预警、通报。加快流域微型自动站建设。在南流江流域重点支流、重点企业排污口等重点区域设置30个微型自动站，正在加快建设，预计年底建成。六是加强绩效考评，严格督办、追责市政府与各县（市、区）和有关市直部门签订年度目标责任状，将南流江综合治理列入年度绩效考核，进一步压实责任，对环境保护责任制执行不到位、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地方和单位，对损害生态环境的领导干部，要依纪依法严格问责、终身追责。建立由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市环委办（市环保局）牵头的南流江治理督查机制，不定期开展暗访督查，市南流江办开展了3次专项督查，1次暗访，协助自治区开展了3次督查工作。截至7月17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涉及生态环保领域的138人进行警示约谈，对35个责任单位和94名责任人员进行问责。七是抓好流域内桉树纯林改造工作。截至7月底，已完成流域内桉树纯林改造面积9658.6 亩，占年度目标任务7000 亩的137.9%。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经过全市上下、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克难攻坚，南流江整治取得了初步成效，水质逐月稳步好转，但不能稳定达标。自治区攻坚方案要求2018年横塘断面实现年均值Ⅳ类，支流全面消除劣Ⅴ类，完成流域水质考核目标压力大。主要问题和困难为:一是养殖污染治理任务依然艰巨。长期来的生活传统和农民增收需要，养殖数量大，尤其散养户数量多，部分污染严重的支流未划定禁养区，粪污收集储存设施不足,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较低。二是镇级污水处理厂运行不稳定，全市镇级污水处理厂均不同程度存在雨污不分流、管网建设不完善、进水污染物浓度低和没有污泥产生等问题，未有效发挥减排效益。三是相关手续办理缓慢导致新建污水厂进度缓慢，园区工业污水少、浓度低。玉柴工业园、中医药健康产业园以及博白县工业集中区入园企业少、污水少，污染物浓度低，难以维持设施正常运转。（旺茂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尚未建成投入运行，还未取得环境效益。四是流域农村人口众多，污染物排放量大。五是流域内桉树纯林种植面积大，涵养水源能力差，河流生态补水功能弱，生态用水不足。六是资金缺口大。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局将履行好牵头部门职责，会同各县（市、区）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坚持问题导要提高政治站位，将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作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视察广西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作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我市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的具体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流域水环境持续恶化的问题，以超常举措坚决打赢南流江水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围绕陈武主席提出的“一年初见成效，两年显著见效，三年大见成效”目标任务，贯彻落实好本次会议精神和严常委讲话要求，聚焦问题、盯住目标，综合施策、精准发力，限制污染增量，减少污染存量，确保今年水质明显改善。坚持问题导向，以最坚决的态度突出抓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以最有力的举措全面强化生活污染防治。以最严厉的手段全面强化工业污染防治。通过政府调度筹集和市场引导，争取更多资金投入，为流域整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加强资金管理，确保各项整治措施、项目顺利推进。
今后，我局将会同有关县（市、区）和市直部门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继续加强工业污染治理、养殖污染治理，保护好南流江，确保南流江流域水环境质量达标。
玉林市环境保护局

2018年9月25日

（承办人及联系电话：龙益民，2382191）

抄送：市政府督查室、市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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